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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5 年第 4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05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會議主席：蕭校長介夫                                紀錄：黃群祥(環安中心)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與提示事項(略) 

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 

一、工作報告 (95.10.24~95.12.20) 

1. 本中心參與教育部 95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提升環保安全衛生設施計畫」之評選，審核結果

獲第一順位評比，並爭取到新台幣 230 萬 6 千元之補助，將用以充實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

所須之檢測設備，本計畫業於 11 月 30 日完成議價作業。 
2. 本中心於 11 月 1~12 日實施本校實(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共計實地訪視 82 個實(試)驗場

所，並依據教育部環保小組「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度查核」之相關標準，核發「校園實

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標章，以督促各實(試)驗場所落實自主管理工作，提昇校園職場安全。 
3. 為建立校園實驗場所稽核制度，本中心於 11 月 24 日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

規定向台中市政府申請開設「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本課程業於 12 月

10 日授課，預定於 12 月 28 日結束，計有 60 位人員參加。  
4. 為落實實(試)驗場所自主管理工作，本中心於 11 月 30 日配合教育部環保小組辦理中

部地區大專校院之「實驗廢液清運作業」、「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度查核」計畫

執行說明會，計有 120 位人員參加。  

二、前次會議(95 年第 3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為確保實(試)場所安全與提升環境品質，辦理「過期藥品清除」，以防止原料、材料、

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等引起之危害。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業已業已業已業已完成藥品調查完成藥品調查完成藥品調查完成藥品調查、、、、請購等作業流程請購等作業流程請購等作業流程請購等作業流程，，，，於於於於 95.12.25 前完成打包作業前完成打包作業前完成打包作業前完成打包作業。。。。 
 
提案二 

案由：擬建議往後從事實(試)驗工作之新進教師皆應接受「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

課程，以提昇實(試)驗場所指導人員之專業知識，並符合法令要求。 
決議： 
一、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規定：實(試)驗場所指導人員應接受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為提昇實(試)驗場所指導人員之專業知識，宜以鼓勵方式，

請實驗指導相關人員參與必要之訓練，瞭解法令規定與要求。 
二、依修正案，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業已業已業已業已於於於於 95.12.10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課程計課程計課程計課程計 4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共有 60

位人員參加，其中有 2 位講師、3 位助教、4 位職員、2 位工友參加訓練。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為保護校園實(試)驗場所相關人員安全與健康，建請研議本校職業災害防止計畫與安全

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畫，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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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與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辦理。 
擬辦：提請委員會議討論，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計畫內容經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為維護校園安全，建請各大樓確實成立「管理委員會」，以統籌規劃該大樓安全衛生管

理事宜，對有發生危害之虞事項，應採取相關防範措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各場所將小額工程整修或儀器維護之交付承攬時，為防止事故發生，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7 條規定應「承攬作業事前告知場所危害因素」並以書面資料為之。建請  各場所

配合辦理，以確保實(試)驗場所之共同作業安全。 
說明：各場所應於維修前告知外包廠商可能之危害，提醒其採取防範措施，例如：應於作業前

切斷電源以防止感電危害；或應使用個人防護具以防止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

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等。各場所可由環安中心網頁

下載制式表單，網址：http://safety.nchu.edu.tw/04.htm。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為維護師生健康，建請  各實(試)驗場所之操作人員於進入該實(試)驗場所前，應依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規定至經勞工委員會認可之醫療院所，辦理「體格檢查」作業，

以利推動健康管理。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下午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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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6 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經本校於 95.12.28 第四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 

 

為保護校園實(試)驗場所相關人員安全與健康，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與自動

檢查辦法訂定「職業災害防止計畫」；計畫內容包括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安全衛生管理實施、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辦理、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分析訂定、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醫療保健等七項(如附件一)，以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要求、預防職業災害之發生。 

 

一、安全衛生組織 

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為校園內審議、協調及建議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業務

之組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為規劃及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

組織，各系所及實驗室(以下簡稱各場所)指導人員為業務執行及推動場所。舉凡與勞工安全衛

生工作制度相關事項，各場所人員應接受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指揮。指揮組織圖如圖-1。 

 

 
 

圖-1 安全衛生組織圖 

 
二、安全衛生管理 

（一）辦理職災統計調查： 
實(試)驗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應即採取必要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如發生（1）死亡災害者；（2）罹災人數三人以上者；（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者（係指氨、氯、氰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洩漏，發生員工罹

災需住院治療一人以上之災害），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告，除必要之急救、

搶救外，各場所之人員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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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所若有職業災害發生，應立即將傷亡人員之資料通知環安中心，並填寫職業災害分

析報告表（表-1）與職業災害記錄表（表-2）。環安中心接獲通知後，應立即前往現場，實

施職業災害調查。 
（二）修訂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為防止職災發生，由各場所依作業內容自行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送交環安中心彙整

後，報請檢查機構核備。各場所應將核定之守則，公佈於相關網頁供教職員工生下載，並要

求操作人員確實遵守。 

（三）辦理承攬管理說明 

各場所之儀器設備若招商承攬維修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應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

「雇主」之責任。各場所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實(試)驗場所的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與

應採取之措施，如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或如防止實(試)驗場所的氣體、蒸

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等，均應於

作業前以書面告知承攬人，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各場所之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接受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同時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但不得少於三小時。另實(試)驗場所因從事使用

生產性機械或設備、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缺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三小時；或對製造、

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應增列三小時。 

 

四、標準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分析 

（一）各場所從事實(試)驗作業前應實施安全評估、逐項確認並紀錄之，其操作人員需瞭

解所使用之設備安全狀況、化學物質危害與事故應變措施。 

（二）各場所應指派一人負責該實(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業務，確認其作業危害及應注意

事項，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三）各場所指導人員應對該實(試)驗場所之工作現場，實施檢查並紀錄之。如發現不妥

事項，應與現場實際操作人員討論，提出建議缺失改善方法。 

 

五、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各場所操作人員應確實執行機械、設備之使用前、後檢查與保養並紀錄之。對其實(試)

驗作業實施定期檢查或重點檢查；檢查時如發現危害，應分析危害因素與評估危害風險（嚴

重性及可能性分析）。對於缺點改善部份，應陳報該場所主管處理，若有立即危險或重大危

害事由，應停止使用並另案提報委員會議討論。 

各場所之主管及相關人員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執行： 

（一）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二） 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三）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監督事項 

（四） 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五） 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六） 提供安全作業標準 

（七） 教導及督導所屬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八）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或各場所主管交辦事項 

 

六、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一）各場所應配合環安中心之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二）各場所得以教育、公告、分發印刷品、會議報告、電子郵件、網際網路之方式告知

相關人員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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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各場所之工作安全意見溝通與工作效率改善。 

 

七、醫療保健 

（一）各場所之操作人員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於進入該實(試)驗場所前，至經勞工委員

會認可之醫療院所，辦理體格檢查。 

（二）對於特殊作業之健康檢查，由相關單位依作業場所危害性，辦理健康檢查作業，並

實施健康管理。 

 

八、附則 

（一）各場所對本書面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請統洽環安中心協助辦理。 

（二）本計畫經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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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111        職業災害分析報告表職業災害分析報告表職業災害分析報告表職業災害分析報告表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受傷人員 

職稱： 受傷部位： 受傷日期： 

現場負責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發

生

情

形
簡述職業災害經過： 

 

 

 

處理人員 姓名： 職稱： 電話： 
處

理

情

形

簡述經過與結果： 

 

 

 

事

故

原

因

分

析

□未知其危險性 □未知安全工作方法□工作技能不夠 

□無工作前計畫 □未使用個人護具   □使用不正確物質 

□疲勞，注意力不集中 □不當操作 □情緒 

□粗心大意 

□其他：（請說明） 

 

檢

討

改

進

□再教導傷者 □安裝防護設備□擬定工作前計畫 

□提醒並教導其他人員 □加強平時檢查 □修訂安全守則 

□傷者暫調其他工作 □修理工具機械建物等 □加強環境整潔 

□需要個人防護具 □檢查其他類似情形□需要工作前安全教導 

□清除危險情況 □納入安全衛生訓練加強宣導 

□其他：（請說明）  

 

填

報

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日期： 

 

場所負責人 系安衛委員 系主任 環安中心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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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222        職業災害記錄表職業災害記錄表職業災害記錄表職業災害記錄表    

    

傷   害   類   型   人   數 

月份 工作場所 發生日期 
輕傷害 死 亡 

永久部 

份失能 

永久全 

失  能 

暫時全 

失  能 

        

        

        

        

        

        

系所（中心、室）主任:               實驗室負責人: 

 

傷   害   類   型： 

1.輕傷害：損失的工作時間在一天以內的傷害 

2.暫時全失能：受傷未造成死亡或殘廢，但無法繼續正常執行工作必須休息而離開

工作環境損失時間達一日以上不能恢復工作者。 

3.永久部份失能:或稱部份殘廢，嚴重性足以造成肢體的任一部份發生殘缺或失去機

能者，如腳趾或手指切除、一眼失明等。 

4.永久全失能:或稱全殘廢，足以使罹災者造成永久性全部失能。 

5.死亡：因工作傷害而導致喪失生命。 

 

※發生下列四種情形必須在災害發生 24 小時以內通報中區勞檢所: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3.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發生一人以上罹

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4.經大眾傳播媒體報導關於火災、爆炸、有害氣體外洩、核能事故等涉及公共安全

之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者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96969696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點 

實施場所及

人員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需要經費 
（新台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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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

（修訂） 

遴選委員並成立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 
各學院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依據勞工安全

衛生法 14 條 

2.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設置

（修訂） 

向勞委會中區勞工檢查所

報核 
人事室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由學校遴選具

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師（員）

資格者擔任， 

3.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制

（修）訂 

釐訂後呈請校長公佈實施 環安中心 

各場所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全衛

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

第十條規定 

4.醫療衛生場所及人員設

置（修訂） 

由學校遴選具醫師及護士

資格者擔任，向勞委會中

區勞工檢查所報備 

環安中心 

保健組 
 

☆ 

 

☆ 

 

☆ 

 

☆ 

 

☆ 

 

☆ 

 

☆ 

 

☆ 

 

☆ 

 

☆ 

 

☆ 

 

☆  
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三條 

一、安全衛生

組織 

5.承攬管理 
 

各場所於事前告知該承攬

人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暨安衛規定應採取措施 

各系所 

實習試驗場所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事前告知應以

書面，或召開

會 議 並 作 紀

錄。 

1.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制（修） 
報勞委會中區勞工檢查所

備查後公佈於相關網頁  

各系所 

實習試驗場所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由適用場所訂

定守則送環安

中心彙整， 

2. 實施災害統計 教育部校園災害通報系統 

各系所 

實習試驗場所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按月統計，並

於次月 10日前

報 

3. 實施職業災害調查與分

析 

發生災害時，由受災場

所調查並作成紀錄後送

環安中心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依據勞工安全

衛生法 28 條 

二、環保暨安

全衛生

管理    

4.召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乙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作成會議記錄備查 

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安中心 
   

☆ 

 

   

☆ 

 

   

☆ 

 

   

☆ 

 
10,000 

依據勞工安全

衛生法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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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執行

事項評核、改善與確認* 
辦理安全衛生執行事項

評核與改善並公告週知 

各學院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訪視場所由各

學院決定訪視

實驗場所， 

二、環保暨安

全衛生

管理

(續) 
6.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普查 配合教育部安全衛生查

核計畫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實試場所自行

上網申報 

1.適用場所新進及在職人

員一般教育訓練* 
分送印刷品 

測驗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30,000 
依勞工安全衛

生訓練規則辦

理 

2.現場急救人員訓練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100,000 

依勞工安衛訓

練規則辦理 

3.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50,000 
依勞工安衛訓

練規則辦理 

4.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訓練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50,000 
依勞工安衛訓

練規則辦理 

5.一般高壓氣體類作業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訓

練規則辦理 

6.危險性設備操作 
A. 鍋爐操作人員 
B. 第一種壓力容器 
  操作人員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依本校 870629 第二次安

全衛生委員會決議購置規

格以上需設置人員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先期審核檢查

流程 

三、安全衛生

教育訓

練 

 

7.特殊作業人員 
A. 乙炔作業人員 
B. 游離輻射作業人員 

由各作業場所指定適當

人員擔任並接受訓練 
依本校 870629 第二次安

全衛生委員會決議購置規

格以上需設置人員 

環安中心 

生科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先期審核檢查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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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災應變訓練教職員工

消防暨防災講習 
洽請專業機構或消防隊

協助辦理新生及宿舍 

各系所進行防災演練 

校長室 

教官室 

學務處生輔組 

環安中心 

        

☆ ☆ 

  

50,000 

消防法辦理 

9.操作櫃之通風量測訓練

實作 
實驗之生物操作櫃或化

學品排煙櫃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30,000 
配合作業環境

測定辦法實施 

三、安全衛生

教 育 訓

練(續) 

10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稽

核演練與自動檢查演練 
配合教育部安全衛生查

核工作 

環安中心 

各系所 

各作業場所 
  ☆   ☆   ☆   ☆ 60,000 

依各實驗場所

自申報資料配

合查訪 

1.實施安全觀察 各場所每月觀察二人，

檢視結果作成紀錄。 

各系（所）主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2.訂定各適用場所機械、

儀器之安全標準作業程

序 

由各適用場所負責人訂

定該場所內機械、儀

器、設備之安全標準作

業程序置於設備處，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10,000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四、工作安全

分析與

教導 

 
3.實施工作安全教導 由適用場所負責人教導

該場所作業員工依標準

作業程序操作並記錄。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並將副本送環

安中心備查。 

1.實(試)驗場所定期填報安

全衛生日誌 

每日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2.一般工作場所及通路定

期檢查 
 

作業開始前實施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五、安全衛生自

動檢查                                                                                                
 

3.高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一次 

 

營繕組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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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一次 

 

營繕組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5.鍋爐及一壓力容器 
A. 定期檢查 
B. 重點檢查 
C. 作業前檢點 

每年於有效期屆滿前向

代檢機構申請檢查 

每月一次保養檢查 

作業開始前實施 

 

 

各使用場所 

操作人員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6.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每三個月檢查一次 營繕組   ☆   ☆   ☆   ☆  
依據勞工安全

衛生法 14 條 

7.有機溶劑持續作業 
A.作業前檢點 
B.作業環境測定 

 

作業開始前實施 

每六個月實施一次 

操作人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8.特定化學物質持續作業 
A.作業前檢點 
B.作業環境測定 

作業開始前實施 

每六個月實施一次 

操作人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9.特定化學設備 
A.定期檢查 
B.重點檢查 

每二年實施一次 

於設備啟用、修理、改

良、變更使用時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五、安全衛生

自動檢

查-續 

10.局部排氣裝置及空氣

清淨裝置 
A.定期檢查 
B.重點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於設備啟用、修理、改

良、變更使用時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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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實習工場機械（工具

機）定期檢查 
A. 車床剪床定期檢查 
B. 衝壓機械定期檢查 
C. 衝壓機械日常檢點 
D. 木工加工機械定期

檢查 
E. 木工加工機械日常

檢點 
F. 研磨機 

每一個月實施一次 

每年實施一次 

作業開始前實施 
每年實施一次 

作業開始前實施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2.電動手工具定期檢查 
每一個月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3.堆高機作業前檢點 
A.定期檢查 
B.作業前檢點 

 
每月實施一次 
作業開始前實施 

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4.起重機具及吊掛作業

每日作業前檢點 作業開始前實施 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5.乙炔熔接裝置 
A.定期檢查 
B.作業前檢點 

每日作業開始前實施 

每年實施一次 

操作人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6.高壓氣體鋼瓶作業檢

點 作業開始前實施 
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五、安全衛生

自動檢

查-續 

17.危險物每日檢點 每日檢查巡視 
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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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粉塵作業檢點 作業開始前實施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9.個人防護具檢點 每月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20.乾燥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21.空氣壓縮機 
A. 重點檢查 
B. 定期檢查 

 

初次使用或修護時 

每年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22.離心機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五、安全衛生

自動檢

查-續 

23.其他潛在安全衛 
生問題之儀器設備 

由各使用場所定期檢查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工安衛組

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 

1. 實施新進人員體格 
  檢查 

委由法定醫院辦理 人事室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依勞安法第 12

法 六、教職員工

健康管

理 
2.有害作業場所勞工特殊健

康檢查與管理（依作業別） 
委由法定醫院辦理，每

年實施一次 

人事室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250,000 

依勞安法第 12

法 

1.擬定/更新（含 MSDS 更
新）危害通識計劃 

每年一次 各作業場所 

環安中心 
 

 

 

☆ 

          
 

依勞安法第 7 

條辦理 七、危害通識

制度 2.實施危害物清查、填寫

危害物資清單 
每六個月一次，副本送

安全衛生管制中心 

各科（系）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依勞安法第 7 

條辦理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96969696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劃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點 

實施場所及

人員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需要經費 
（新台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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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施危害物通識教育訓

練 
依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

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各作業場所 

環安中心 
   ☆         

 
依勞安法第 7 

條辦理 七、危害通識

制度 4.加強危險意識訓練 藉印刷品或網頁媒體宣

導，加強危害因子認知 

環安中心 

各系(所)場所 
   ☆    ☆    ☆ 

 
依勞安法第 7 

條辦理 

1.推行零災害運動 作業前溝通活動，達到

自護、監護及互護作用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安法第 24

理 

2.更新作業場所內安全衛

生標示、海報、標語與

公告 

 

定期更新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依勞安法第 24

理 
八、自主管理

制度推

動 
3.校園安全衛生職災案例

教育通告 
不定期提供安全衛生訊

息 

環安中心 

各作業場所 ☆ ☆ ☆ ☆ ☆ ☆ ☆ ☆ ☆ ☆ ☆ ☆  
依勞安法第 24

理依勞安法第

24 理 

九、毒性化學

物質運

作管 

1. 運作申請化物標示 
2. 置備 MSDS 
3. 運作紀錄備查 

併入安衛評核項目每月

一次至各運作場所查核 

環安中心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學術機構毒

性化學物質管

理辦法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實驗

室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實施 

公佈於校園網頁供查訪 

各系、中心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依勞安法第 24

理 

十、安全衛生

活動 2.溝通工作安全衛生意

見，改善工作安全 

接納安全衛生反映意見

與建議，疏導並解決，

改善工作情緒，提高工

作安全 

各系主任 

各系（所）適用

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勞安法第 27

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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